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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

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财 政 局
浦科经委规〔2022〕 1 号

关于印发《浦东新区"十四五"期间促进

小微企业创新创业财政扶持办法》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,各管理局(管委会), 各直属企业 ,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:

《浦东新区"十四五"期间促进小微企业创新创业财政

扶持办法》已经区政府批准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

行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

2022年1月29日

信息公开属性: 主动公开

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办公室 2022-01-29印发

(共印 12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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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 "十四五 "期间促进小微企业创新创业

财政扶持办法

第一条(目的依据)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

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》,进一

步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,集聚创新资源和创新人才,稳定

和增强小微企业信心及预期,推进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,根

据《浦东新区“十四五"期间财政扶持经济发展的意见”,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(支持创新创业载体建设)

鼓励行业领军企业、园区开发公司等各类主体开办各具

特色的创新型孵化器、科技企业加速器。

对创新型孵化器、科技企业加速器按建成后实际运营成

效,经绩效评估后分档次,每年给予最高不超过300万元的

综合资助。

第三条(降低创新创业成本)

对获得省(直辖市) 级以上创新创业大赛奖项,且获奖

后实际入驻浦东新区创新型孵化器的企业或团队,给予5万

元的资助。

对浦东新区创新型孵化器、科技企业加速器内符合一定

条件的在孵企业、加速企业,按照年度发生的创新创业成本,

在一定年限内给予在孵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15万元的资助，

给予加速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20万元的资助。

第四条(支持小微企业能级提升)

对通过引进关键技术和设备等途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



且符合一定条件的小微企业,给予不超过其项目投资额20%

的资助,单个项目资助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.

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高成长小微科创企业,对研发投

入、营业收入及其增长率,或实到融资规模等指标进行评估,

达到评估要求的,分档次给予不超过100万元的资助.

对列入"十三五"浦东新区高成长小微科创企业培育计

划的企业开展评估验收,达到培育目标相关条件的给予不超

过60万元的资助.

第五条(加强公共服务能力)

通过担保费补贴、合作银行规模奖励及业务补贴等支持

方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,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

融资服务力度,具体按照《浦东新区"十四五"期间支持中

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财政扶持实施办法》操作。

通过政府为小微企业购买代理记账服务的方式,降低小

微企业运营成本,提高小微企业会计信息质量,具体按照《浦

东新区为小微企业购买代理记账服务实施办法》操作。

第六条 (附则)

对既适用上级政策相关规定,又适用本办法的,一律先

执行上级政策规定,执行后与本办法相比不足部分,可补充

执行。

本办法自2022年3月1日起实施,有效期至2025年12

月31 日 .2021 年 1 月 1 日至2022 年2 月28 日期间 , 符合

本办法规定的,参照本办法执行.

本办法由浦东新区科经委、浦东新区财政局根据职责分

工进行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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